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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耙 錄 

第三年 第八十九號 

一九四八年: 

第三百二十六次會議 

：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皐行 

主 席 M r F E L - K H O U R I (钱利亞）o 

出 席 者 下 列 S "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祉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— 四 六 .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扦S/Agenda 326) 

― 通 逷 事 曰 程 。 

二 印 度 尼 西 亞 間 題 

(甲）钤旋委員會鬮於西爪哇政治演變之 

報 吿 * ( 文 件 S / 7 2 9 ) ， 

(乙）斡旋委員會關SI都拉政治演變之 

報《書（文件3/786)， 

(丙）锌旋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滞 

二嗨時報吿書（文件S/787), 

( T ) 斡 旋 委 員 會 關 方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

十 七 日 在 离 隆 舉 行 之 聯 邦 會 之 報 

仏 * ( 文 件 S / 8 4 2 ) 。 

一 四 七 通 逷 議 事 日 程 

議事B<S通遙。 

— 四 八 . 繼 績 討 論 印 度 尼 西 亜 間 題 

鲤主库之邀鲭，湊大利 i£代表Mr / /0« /， 

印 度 代 表 A f r Pillât,符蘭代表Mr van KUJJens, 

並律賓代表GeneralRomulo Mjp度見西亚丼和 

國代表Mr iWar等就理事會級席。 

主 席 根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專 爲 印 度 尼 西 亞 

照 題 所 召 開 之 第 三 二 三 次 會 所 作 之 決 定 ， 

本 席 巳 向 斡 旋 委 員 會 螢 出 電 報 一 ^ 。 茲 請 助 

理)rif書長宣讀之。 

Mr KERNO ( 主 管 法 律 事 務 之 助 理 秘 » 

長 ） 電 文 如 下 

" 斡 旋 委 員 會 主 席 據 報 界 涫 & 印 度 尼 西 

亞 談 判 巳 趨 頓 ， 婧 ; ^ 委 員 會 斟 酌 情 形 將 關 

於 談 判 頓 之 情 報 ， 包 括 其 經 過 及 可 能 時 限 

在內，具報^事會。《£由書處航寄理事會最 

近三次會1^之速記紀錄W伊參考。 

Fans EL-Khouri 

安全理事會主席" 

主 席 上 ^ 發 出 後 所 得 覆 文 ， 經 W 文 件 

S/850及S/850/Add 1分發。此外吾人並收到 

補充報吿踅文一件，方已文件S/848分發。 

上述a"文件連同最後之顇吿，應*^*：次會纗 

加W審•*。 

印 度 尼 西 亜 i t 和 國 Î l 蘭 菲 律 賓 法 蘭 

西 及 美 利 堅 衆 國 之 代 表 ， 均 耍 求 今 日 發 

•r。本席當按適纔報吿之先後，依次邀請。 

現 請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代 表 先 發 言 。 

Mr P A L A R (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I P 國 ） 本 日 

會遴之目的，爲51論現時离隆舉行之所謂聯 

邦 會 ^ 之 搠 題 。 閽 於 ^ 會 璣 ， 榦 旋 委 員 會 巳 

提呈報吿一件。苟吾人护檢 f î t斡旋委員會此 

項最之報化畤，能JW關*^西爪哇及馬都拉 

之報吿爲背景，則吾人所見當可更爲淸晰。 

本入在前此某次會 I* [第三一六次會璣] 

中，已《ft明西爪哇及馬都拉情勢之發生，僅 

爲 荷 對 盤 個 印 度 尼 西 亞 所 採 政 策 之 一 例 而 

已 。 故 除 莴 降 會 璣 外 ， 本 人 茲 並 得 機 會 計 

論荷蘭代表在六月十日（第三一六次會議)所 

發表之言論，實深慶幸。 



；fL^次會屮，Mr van Kleffens稱，^ 

蘭 政 府 對 於 計 論 次 & 之 m , 問 题 ， 巳 渐 成 厭 

倦 ， 旋 又 稱 ， ^ % 闞 政 府 " 殊 無 i r 毎 l i f t 若 

干時卽來此H論細節問題。、4]蘭代4所as細 

節問題者，顒係指西爪味及Aï"*都拉而 i。 

Mr van Kleffens之、不無可怪。'』？如 

« 渠 所 謂 次 要 事 件 之 一 ， 卽 闢 * ^ 西 爪 咋 一 

部 分 居 R 向 山 中 撤 / S ̶ 事 爲 例 ， M r van 

Kleffens本人曾婧求在場之觀瘵員设出報3,, 

然事實上該報吿巳表明卽就此一事而3， m 

在 二 月 間 其 本 國 政 府 所 得 之 消 g 方 與 事 實 

人相徑莛，因1&當時曾否,,？有此種撒^赌事 

也。 

二 M r van Kleffens 先稱西爪味 

邦之成立係遵循正常民主之方法，如^人能 

記憶渠當時自信之強，發1"之堅决，則旦言 

論卽更覺可怪。惟自锌旋委員會西爪哇報1*, 

書 證 明 渠 向 安 仝 现 事 會 所 2 出 關 西 爪 咋 之 

事 實 爲 絕 對 小 竹 興 相 後 ， 代 表 立 卽 改 變 

其立場，現化W同樣之自信C爲在西爪味所 

採之反常程序fef述，m此種特殊方法係唯一 

可行之民主方法矣。 

吾人如能把握此œj,，則自可瞭jî?何Wî*了 

蘭政府無曹每隔若干時卽茅此3論如西爪咋 

及 都 拉 一 顚 之 細 節 問 题 矣 。 根 結 底 ， r i 

蘭政;ffïfc西爪l*ic«i;fi¦;泣之政策，殊小足令 

人相信?1蘭政府及4^對*^"民主"及"民主方 

法"之瞭解。由斡旋委員會報，4書之故，此 

種 淸 乃 得 出 於 一 國 際 ^ n i 機 構 ， 我 印 

度尼西亞人民對安全珂《*會赏深威激。 

尤耍者，幹旋^員會闞W西爪哇之報吿 

書，已明白證實îTw蘭政府經由Mr van Klef-

fens 故 f 混 淆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視 艘 。 此 乃 極 重 

耍 之 華 實 。 吾 人 目 ^ 之 問 題 ， 並 非 由 解 釋 

之不同而起，例如對於一協定條款之片面解 

釋問題，吾人之間題，卽:—步言之，方係 

一故盲顚倒举實之間題也。 

諸 君 現 巳 恍 然 大 悟 吾 人 何 y 满 腹 猜 疑 

乎 ？ 請 問 有 何 理 由 可 吾 人 相 信 抅 屬 朿 印 度 

政府對*^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將較#i聯合國安 

全理事會爲誠實乎？ 

Mr van Kleffens稱印度尼西亞J!;和國方 

有使荷蘭不能信賴之處。例如Mr van Kleffens 

之意蓋欲吾人#j渠所謂共和國«成單一政體 

之倾向及JWll國，r7蘭一印尼聯盟一事之涫 

極態度二者，？面改變吾_A之I：ï>^。 fAmt 

單一政體傾向及消極嗨度二者^卞7滿之：； 

論 ， 3 >â係一種喩辯而已，6西爪昨争件發 

生後，吾人fj於荷蘭政;f f之論辯已不得7抱 

戒f ¦態度矣oMr vanKJeffens虽近此種論辩， 

殆與渠二月所述西爪咔會n«純係自願之舉一 

節 ， 同 樣 < t f 事 實 ， 此 S Î A 殊 不 難 加 明 也 。 

Mr van K l e f f e n s 具 和 國 爲 傾 向 y 單 

̶ 政 體 。 但 上 星 期 四 日 國 代 表 已 指 出 ， M r 

van Kleffens並未提出任何|？摅，W證實此 

種 控 。 余 本 八 恰 ^ 1^束印度尼西亞，而养 

爪 昨 或 答 臘 ， 然 个 方 贊 B i t — 聯 邦 式 之 印 

度 尼 西 亞 衆 國 。 从 和 國 政 府 自 三 年 前 成 立 

W 來 ， 卽 無 有 印 度 ; e 西 亞 « " 部 分 之 人 物 

參與其問，此卽爲J^IU國贊成聯邦制之保證。 

脚 ^ 此 s y > ， 余 擬 苒 作 一 明 我 印 

度尼西亞JI和國人已完全明白接受聯邦制， 

此 l ^ f 容 谡 疑 。 但 ， 人 所 者 爲 一 W 印 度 尼 

西亞梆益爲Bij提之聯邦，一符合K主原則之 

聯邦。吾人不欲荷蘭現;！用旦71 "西爪哞及《7 

都拉之故技所擬建立之聯邦。此種聯邦侪爲 

？ n 』 蘭 之 打 算 ， 而 非 爲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R 之 

利猛打算。 

束卬度尼西亞邦——截千目〗1]爲止，此 

係 蘭 所 立 之 最 大 一 邦 — — t l f t " l 和 國 贊 成 

聯 邦 之 f 並 無 恡 疑 之 處 ， 此 就 兩 日 M 束 印 度 

尼西亞政jff f r j^印度尼西亞國會所迻蕃之言 

論，卽可證明。r"亥政府稱一向承纟g且現仍承 

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乃盤個印度尼西亞獨立 

鬥，之酋創者。 

根 據 M r van Kleffens所；，]11和國對;6^ 

搌-S之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合衆國聯邦，抱涫 

極態度。余斛此SA)r願作一次總f W如下 

吾 人 已 接 受 聯 邦 之 原 則 。 余 願 向 諸 君 保 證 

吾 人 仍 赞 助 此 一 原 則 。 但 此 種 聯 邦 乂 須 合 

" R e n v i l l e ' 協 定 屮 原 則 之 規 定 ， 爲 一 主 權 

邦之聯合。然余在"纟11某次會>；&^^所捉及之 

荷 蘭 憲 法 修 正 條 款 [ 第 三 一 六 次 會 ^ ] 吾人 

甚 威 疑 懼 ， 深 恐 蘭 將 實 行 若 干 7 竹 此 聯 盟 

之 塞 本 S ? 則 之 觀 含 。 關 力 , 此 點 ， 余 次 發 

S畤，想巳解稃明白。^人赞成荷蘭——印 

度 尼 西 亞 聯 盟 ， 但 吾 人 , * ^ î 1 f 蘭 關 " 聯 盟 之 
盲 向 " 懐 有 戒 £ : : H 。 



此外， f t蘭方面 f î有一種怨：，an荅人 

雖承 i iS Ï Ï蘭之上椹，但吾>\之行励，並末 

此SA。此*有加W閱明之要。;蘭代表稱 

̶九四七年七月十日SoAarno總統致美國政 

府函，內已承5gr*〗蘭之主權，jfe曾在"Renville' 

六附加原則之第一"g則中予 jy承;;g。 

關 i i^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Soekamo總統 

之函件，余願指出;^函係關於當時尙雇有效 

之Linggadjat t協定——余茲重祓aft明，係 

L i n g g a d j a t i 協 定 — — 所 規 定 之 ^ 渡 時 問 間 

題。但Lmggadjat i協定巳V—九四七年七月 

二十日夜間，卽Soekamo總統發出該函後十 

日，由荷蘭政府予W廢止，故;^函已失時效 

矣。 

闢 L i n g g a d j a t i 協 定 之 廢 止 ， " 後 擬 再 

詳談。但現巳有一顚撲不破之爭實，卽自廢止 

該 協 定 後 ， 荷 蘭 自 須 接 受 因 廢 止 協 定 所 引 

起之後果，換g之，一切w ' m協定爲某礎所 

發出之聲明自均失头效力。Soekamo總統之 

函件，自方在內。 

但所謂根據"Renvi l le" WJ"加六原則之第 

一原則，印度尼西 f f i 化 l u 國曾承 f t g荷蘭主械 

之îft又如何？ 蘭對此點方有,>1解，下列 

爭 實 ， 可 資 明 

截甲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L ingga-

djati 協定簽字時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及荷蘭 

政 府 之 立 場 如 下 印 度 尼 西 亞 i l ; 和 國 宣 佈 镯 

立 ， 因 之 對 個 印 度 尼 西 亞 行 便 其 主 椹 ， 而 

；r«J蘭政府則宣稱對i^fiMi印度尼西亚保有絶 

對之主權。 

—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，雙方在L"ig-

gadjati協定中&放31其一都分之^求。根據 

協 定 ， 印 度 尼 西 亞 i i c 和 圃 放 棄 爪 眭 蘇 門 

答臘及 f l ^都拉"外區域之主椹，並接受一聯 

盟方案，由主榷之ife蘭及主枨之印度尼西亞 

組成聯sa, W荷蘭君主爲聯邦之元贫。荷蘭 

政府則放粲一部分主權，承itg印度尼西亞共 

和國對*NR哇蘇門答臘及)i$都拉之實際主 

權。 

—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夜間，正當荷蘭 

發 動 所 ^ 警 察 行 動 以 對 付 和 國 時 ， 荷 蘭 政 

府宣佈廢止L inggad ja t i協定，稱 

"荷蘭政府曾竭翁努力W期癯得共和國 

方面之奥正和平^"作，伹曠日持久，努而無 

功，茲不#不虽明自今《後一切與共和國之 

交 涉 受 ！ ^ 戰 或 L i n g g a d j a t i 協 定 之 拘 束 。 

赏前之情勢，不獨無法維持，且勢粥繼績削 

弱:^迅逨建立一強固之印度尼西亞主椹合衆 

圃 及 荷 蘭 ^ 印 度 尼 西 亞 聯 盟 所 J i i : 之 經 濟 及 

精祌之基礎，荷蘭政府對於此種情勢不能齄 

續負責。 

囚此，荷蘭政府決恢投其行動之自由並 

將 採 取 步 騍 W 制 止 此 種 無 法 維 持 之 情 勢 。 ' 

上述乃明白廢止L inggad ja t i協定之舉 

動 。 故 自 一 九 四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y 後 ， [ 蘭 

巳恢復其對印度尼西亞打有不折不扣之zk權 

之耍求。但荷蘭政府之廢止Linggadjati協定， 

不僅改變 f i [蘭之立場而已，囚一條約之廢止 

對*^訂約雙方,均有影響也。此種錯31乃荷蘭 

所«犯者。因此，自荷蘭政府廢止Lmggadati 

協定後，共和圃之立場: r已隨之變更，而一 

如荷蘭所爲，恢板Linggadjati協定W前之耍 

求矣。 

1^爾之奮蓋欲混淆世人之親齄。妆等常 

常提出所謂Linggadiati "方案"。荷蘭所謂此 

Linggadjati方案究竟爲何物乎？無他，蓋卽 

蘭政府對Linggadjati協定之片面解将，而 

^ 協 定 又 爲 荷 闞 政 府 所 自 行 廢 止 者 也 。 ‧ 

蘭仍繼績提及所謂Linggadjati方案。按此實 

無多大蹒係，？î蘭自可提出所謂Linggadjati 

方Ml或任何其他力案。只，其純爲一荷蘭之 

方 案 ， 而 丼 與 i t 和 國 之 協 定 ， 則 所 L i n g -

gadjati 方 案 者 自 不 能 對 # 、和國有任何拘束， 

共和國方自然决不認爲須受一純粹*〗蘭方案 

之拘束。惟一重要之點厥爲Linggadjati協定 

巳不1^存在。雙方所有根據該協定所發表之 

聲明均巳因慯定之廢止而失效矣。 

—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荷蘭與 i t和國成 

立停戰協定，並協-S原則十八條，作爲進行 

磋商政治協定之某礎。十八條原划4有四條 

係取諸Linggadjati協定。但雙方之政治協定， 

今尙未成立。因此，此種作爲進行磋商政治 

協定基礎之原則，尙末發生效力。若雙方不能 

逮成一政治協 i «，則雙方自均不受此十八原 

則之拘束。故雙方之立場仍爲"RenvUle"協定 

簽字,5ÎJ之立場。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斡旋 

委員會發出之聲明[文件S/64 9 ，第九八頁], 

可資證實。該聲明第二段稱 



锌旋委員會，？爲委員會在一月十七曰 

全體會^時所提出之六項政治原則，如終獲 

當事雙方之接受，則雙方之地位，丈"其與 

安全理事會之關係，並小因此而發生政變或 

遭 受 限 制 。 " 

就 共 和 國 5 ， 所 謂 維 持 a & "Renville" 

協定簽字fill之立場者，耆卽謂保拧at&i^j闞 

政府廢止L inggad ia t i協定後之立場，換： 

之，卽锥持其Linggadjati協定训之立場。故 

具和國之宣佈獨立，仍爲其立場之根本。 

闞政府堅拧，根據六m加原則之第 

— 條 ， ^ 政 府 仍 有 f j ^ 個 印 度 尼 西 亞 行 i l 主 

栊之椹，此種Sft法，實屬錯P乂。 îfe蘭政府堅 

拧六WI"加原則之第一條巳發生效力。果爾，則 

同一政治原則第九條方應發生效力。 

作爲磋商政治協定之某礎之十二原則， 

=h :第九條稱"印度尼西亞人民之獨立。此第 

九原則顯輿îfej蘭所據"提出耍求及採取行動 

之原則，同欉未生效力。六W加原則之第一 

條 ， 須 在 最 核 政 治 定 成 立 W 後 ， 且 惟 有 

在該協定成立W後，始能生效。 

六月十日^%闞代<^之3論屮，尙有一點， 

非 余 所 能 a 而 a 辩 者 。 M r van Kleffens發： 

畤似謂印度尼西SiS^制之進行極爲顢利，安 

全 现 事 會 須 避 免 破 壤 此 種 ^ 有 希 望 之 環 

境 。 M r van K l e f f e n s 甚 至 謂 關 貨 物 之 流 

通 巳 成 立 定 。 然 據 敝 國 政 府 來 電 ， 則 M r 

vart K le f fens所提及之此種協定，&六月十 

曰 時 尙 未 簽 字 ， 惟 可 能 週 內 簽 字 。 但 事 

實 上 則 ¥ 今 尙 未 簽 宇 。 戰 協 定 之 成 立 巳 逾 

五月，共和國JHF協定撒3^1}£隊三离五F人， 

亦已四月，然? 1 闞 & 未 採 取 互 ^ 行 動 與 共 和 

國成立商務協定"緩和經濟方面之情勢，此 

事 方 毋 可 悲 。 吾 人 须 / 1 奮 目 H ' I 如 欲 & 印 

度 尼 西 亞 成 立 貨 物 流 通 之 協 定 ， 須 ^ 蘭 願 

作若干譲步。今日之情勢並非JÎ;和國企鬮窒 

息印度尼西亞之 Î^I繭人而係荷蘭封銪共和國 

幾達三年矣。 

現 擬 讅 安 全 理 事 會 降 聯 邦 會 桌 問 

題 。 爲 * 瞭 解 ^ 會 之 重 耍 性 W 及 街 蘭 利 用 

該會議之目的，吾人須 W 印度; ë 西亞及?" Ï 

蘭雙方之基本1Î SA爲背景。 

今曰印度尼西亞發生之情形，乃當代亞 

洲 方 面 之 正 常 現 象 卽 一 民 族 於 淪 爲 殖 R 地 

數3年後，"fiJ:自行决定;HT命述之現象。殖R 

國 方 而 r a j t 經 濟 命 脈 " 國 際 I I I ! 之 政 治 地 位 

與 殖 民 地 之 有 無 ， § g 相 關 ， f f V 殖 民 地 之 

自 " f e 耍 木 乃 不 俜 不 竭 力 應 付 ， 故 能 ^ 力 尋 

求一與殖民地之新連s?^俾能保證萁經濟關 

係與國際照之政治地位。 

杀蘭仍難脫31儐殖民國畤代之^ Je L 

理，但目的巳非單憑勧說方ï><所能^到， '入 1 

此<T應用IT十离《上之睦4?及海IF,向印度 

尼西亞施行壓力。 

一 九 四 五 年 印 度 尼 西 亞 兵 和 國 宣 佈 立 

所 有 爪 哞 鈿 門 ; ? ^ 臘 婆 零 洲 西 里 伯 及 

J t 他 / 1 島 之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， 均 極 爲 典 麥 。 

闞與同盟國重入印度冗西亞時，《迻現,r、 

咔ILÎ門答臘及&都拉均屬武,丄'齊'IÎÎ",非單•& 

武力卽可壓倒。由方盟國之相助，？蘭對*^ 

制止若干島《1»之抵抗，顯:=^相之成就，但 

仍不得;T與印度尼西亞化和國，F行談F<】。經 

flq年之SJc剩後，衆所&知之Lmggadjati協定 

力八一九四六年十一〗4十五日提出，四閲月後， 

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，正A簽字。伹在 

^mëm'f, ^ i i蘭已利用Jt強人之政治經濟 

力量iî«】 i t和國舉行政治上之包園。 

荷 蘭 爪 咋 蘇 門 臘 及 ^ 都 拉 W 外 

地 l â 設 立 束 印 度 尼 两 亞 邦 ， 繼 則 立 西 婆 罹 

洲 持 ® , 此 二 者 即 爲 教 抗 i t 相 國 之 初 步 。 今 

日束印度尼西亞之傾 ip】化和國者，3k非m 

之功，反之? Ï蘭曾竭力加Ai胆止。此種演變 

乃蘭最威fiO c 之 * 。 

但？i蘭並未卽此而止。fi Lmggadjati 

定提出後， * J 蘭 *^ l f>四月始 " f t簽字。 f蘭之 

^ 耍 0 ^ 間 ， 俾 能 將 J t 十 ^ 左 右 之 軍 隊 ， 增 " ？ 

十二离具') ! 5最新武器之隊，自屬¥而易見。 

J I ^ I W有此項強大之卓隊及艦隊，遂向 

印度尼西亞;11、和國賓行封tft, w : ^ 窒 g J ^ U 

國 之 經 濟 。 戰 協 定 之 簽 訂 雖 已 ^ 五 月 ， ？ J 

蘭 尙 末 庥 行 ^ 協 定 第 六 條 所 規 定 之 通 商 辦 

法 ， 而 J i c 和 國 方 而 則 已 A 逨 凰 行 戦 協 定 第 

九條將包園中之抵抗部隊三莴五"P人撤:《1。 

但?《,繭1未^^《懈其經濟封^1\，且更逑用 

政冶封銥之武器。無論何地，蛾，赂，—機會， 

或彼等能党得^數人民願與4^1等合作發起組 

絨 一 邦 時 ， 繭 卽 — 邦 作 爲 反 對 共 和 顽 

之塊懾。如此經？蘭建^者有束蘇門答臘邦， 

四 



JT所FLJ用者乃1«封建階钹之代表，人民極少 

加W擁;31。此種情形侪明白^反^戰協定第 

三 條 ， ^ 條 規 定 非 武 装 感 域 之 建 i 在 任 何 情 

形 之 下 不 能 妨 害 有 蹒 雙 方 之 椹 利 耍 ; K 及 他 

位 。 & 束 爪 味 方 而 ， 7 ^ 蘭 企 圜 建 i t — 邦 ， 

但遭遇慘敗。&西爪哇及踡都拉，？^,蘭方建 

有 二 邦 ̶ ̶ 此 ) r 係 明 白 > â 反 戰 協 定 第 三 條 

̶̶據斡旋委員食關西爪味及a;都拉之報 

吿，此二邦均顧W係用作傀儡政府。 

西爪哞方而雖有荷蘭方面之委派及31皋 

方法，但當選者仍爲一 JT和國份子之總統及 

—JT和國份子之摁理，此種IF形，並非F』蘭 

當 局 之 功 ， 雖 然 M r van Kleffens ©願吾人 

採 此 種 看 法 。 事 « { ^ 與 此 相 反 蘭 曾 用 教 

種種方法WFC^止此種唐勢之;^生。無論在印 

度尼西55或在"蘭人人均知此次;He和方面總 

統之當選W&〗 I c相方面摁理之委任乃蘭方 

面之一種失敗。 

此 8 " 邦 之 审 事 政 及 經 濟 , F J 全 & ? 蘭 

掌握之下，荷蘭^得向印度尼西亞JLLN國實 

行政冶封 lu。狗蘭之力量雏強，然印度尼西 

亞 之 和 : 鬥 ] 該 地 區 巳 根 深 ^ 円 ， 故 如 

採用正1?之K IL選舉稃片，則r蘭卽,1^陷^ 

絕 望 之 地 位 ， 此 點 蓋 已 甚 爲 顯 明 。 蘭 之 所 

" 對 全 民 表 决 及 正 常 K 主 選 皐 懐 有 戒 T 者 ， 

： Î T 故卽在此。闞須在正常逻舉尙未«行， 

擁邀J^LU之極大多數尙末成爲事實WSII， ^ 

用 S "邦，"木在此期間盡量鞏 1 5 1 JT在印度 

尼西亞之地位。 

ÎFE蘭之建立Î5"邦，須W上述之觀點衡 

量 之 。 巴 ^ 維 亞 臨 0 Ï 聯 邦 政 府 之 建 立 以 及 ^ 

政府建立後在&隆開之所 P 1 1 聯邦會 J È ，方 

均應依此-A衡量之。 

"Renvil le"原則，對^嗨 ir>聯邦政府方有 

所 说 定 ， 自 ; ^ 原 則 經 接 受 後 4 久 ， 印 度 尼 西 

亞共和國總理曾y—九四八年二月九日致函 

FILL總督，對"Renville"原則所預期之時 

聯邦政府之建立提出建桌一項。，"'11總督對 

共 和 國 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九 日 函 屮 此 項 建 

不 加 接 受 ， 而 三 月 九 日 ^ 卽 自 行 建 立 完 全 

由蘭主持之臨時聯邦政府，WFILL摁督本人 

爲,该臨時聯邦政；TF之竹腦，其他人員則由^ 

蘭人及印度尼西亞人平均分配。^批印度尼 

西亜人*自？3蘭所丄持之&邦，恒被稱爲S" 

> ̂ 邦 之 代 表 。 

^ 臨 時 聯 邦 政 ; F F 實 7 過 儐 屬 籴 印 度 政 

府之改龃而已，但巳居然視爲 "Renv i l l e原 

則所預期之鵾時聯邦政府矣。此^經過辛爲 

泯^，卽向來涫1>靈?8之鈕約時報亦幾"爲 

此 v a n M o o k 酶 時 政 府 卽 爲 R e n v i l l e 原 則 

4 所 規 定 之 嗨 時 聯 邦 政 府 。 

, 该 酶 時 聯 邦 政 府 巳 由 蘭 利 用 W 反 對 共 

和 國 。 政 府 a 有 一 次 ， 镀 得 椹 力 W 决 定 共 

和 國 與 蘭 代 表 圑 之 談 判 能 否 繼 耩 É 行 之 問 

题。此乃先分化栘統制政笫之最好例證。 

現;^臨時聯邦政府，經在印度尼西亞與 

共 和 國 代 # M S l i 判 之 蘭 代 表 圑 之 主 使 ， 巳 

在iiS降F>開所pîl聯邦會sg。由斡旋委員會之 

報 吿 書 卽 知 ， 被 邀 參 加 ^ 會 > « 者 係 蘭 所 a 

建S"邦之竹腦，或其他區域之巳由^&』蘭設立 

SI會者之 i«長，此所謂其他IS域係指將來顳 

將 由 ^ 蘭 主 拧 成 立 爲 邦 之 區 域 而 言 。 

吾人由邀鏞之情形可知嗨時聯邦政府之 

成 立 乃 止 立 卽 建 立 印 度 尼 西 亞 聯 邦 計 劐 之 

第一步。共和國在;g臨時聯邦政府屮並無代 

表。故其用會自*^卽©欲成立一不包舍共*! 

國在內之聯邦。據本;\^所見，事態之齄個演 

變證明此種用盲迄未改變。 

根 據 邀 講 畨 ， 成 立 v a n M o o k 酶 時 聯 邦 

政府之第二步爲成立一臨 f fKt遘院。但13此 

sA^r易辦到，故決定原應爲上j«院工作之一 

部將由現所{3開之离降會議執行之。 

^ 蘭 , 此 項 會 s i 乂 须 儘 速 利 用 ， 因 效 

在？Î蘭所稱在rt會R«派有代表之各地區尙未 

實行正常民主選舉WSIÎ,此會始TIÎ^j蘭有利 

也。束印度尼西亞最大最重耍之黨派擬在巴 

^維亞召開會>4È ，以矛#"抗，但遭荷蘭镊局之 

禁 止 ， s 人 如 對 ^ 蘭 此 種 , ^ 加 W 研 究 ， 卽 

可知其如何深《有關人R之代表可能不承認 

萬 降 會 之 正 當 也 。 荷 闊 所 提 之 勉 強 解 释 爲 

此 種 會 識 亳 無 實 義 ， 因 據 蘭 所 知 ， 此 種 會 

«•S僅能提出衆所遇知之共*1國之顴點而巳。 

萬 隆 會 之 與 正 目 的 ， 巳 由 巴 達 維 亞 荷 

文JVwwwgwr日報與^會縝發起人荷蘭駐印 

度 尼 西 亞 代 表 阁 主 席 兼 代 理 耱 督 M r Ab -

dulkadir Widjodjoatmodjo之談，詳細解释。 

茲引述該談話如下 

Abdulkadi r稱,"吾人希望此由不同聯邦 



區 域 參 加 之 會 - g , 能 在 友 好 之 ^ 氣 屮 發 A 

對聯邦及聯盟之首見。W此，閣下可謂离降 

之集會爲制憲大會之先薺，辛'》就已參加之 

聯 邦 區 域 g , 係 屬 如 此 。 " 

Abdulkadir又稱，"聯邦之建立已在É展 

中，雖共相國方面<lg爲聯邦非有共和參加， 

不能成立,但聯邦主義者之觀SÎA恰與此相反。 

彼等n，爲，聯邦之成立雖無 i t和 "a參加， t 

無困傩。共和圃巳不6爲印度尼西亞最重耍 

之部份，無論就人口言或>dl經濟^項3，均 

係如此。而聯邦各區則在财政及經濟方面巳 

可獨立生存，若目 l i î與和國之談判陷人僵 

局̶̶願上帝不容此事̶̶聯邦仍可建立。 

^ 人 7 能 永 遠 等 候 i l ; 和 m 者 , 尙 有 另 一 理 由 

歷 史 上 聯 邦 之 成 立 ， 初 期 ， 往 往 僅 有 數 

國參加，然後由4t他國家自勋參加也。" 

該 會 之 用 官 ， 顯 係 ^ 對 , i 闞 及 和 國 

代表衝宵際^判之事項加 W 决定，此乃明白 

違反&戰協n i第三段之行励。 

上 引 M r Abdulkadir發表談認之日期， 

應婧/*會。是項談話係於五月十八日螢# 。五 

日 後 ， 卸 五 月 二 十 三 B ， 斡 旋 委 員 會 雙 方 

就計<•&屮之會-lfe， fôtJ"^情報，&，之使此事成 

爲 國 際 事 件 。 又 四 日 f e , 郎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

fill總督；fr所P，聯邦會r^lt問幕致詞時稱，I该會 

1^之權力僅限於S?^詢，無作具有拘汆性之 

决定之権力。r《會,義性膂之改變顢係由*^锌 

旋委員會下預之結果。然fi l!總督所狻<«之言 

論並未能乱^人安£：。吾人固知B闢會ni i之 

目的。Mr Abdulkadir之談話並巳明白加 jy 

證 實 。 會 之 成 立 ， 鏵 慷 甚 A Û ， *k染方甚， 

根 據 邀 婧 書 ， 會 - ^ 將 ^ 數 月 之 久 。 同 W = h 

蘭政府原來任命出席&f劃屮之圆杲會遘之九 

位最顯著之？^〗籍政治頜袖，方被邀參加此次 

會議。 

現 有 一 種 日 益 明 之 傾 向 ， 祯 將 脔 蘭 與 

印 度 尼 西 亞 談 判 之 重 i l 轉 移 蘭 主 持 之 聯 

邦會•«。斡旋委員會所拧在Ka l i oe rang之 

若干會巳暫吿 i f頓，因#』蘭代表 t « l中有若 

干人須參加离降之聯邦會i>lt。 

請間有何人能向吾人提出適當之保證， 

謂荷蘭不致;^其^爲方便時立卽宣布,该會 

之結果具有拘A性乎？吾人鑒ir^事/te之演變， 

这 4 免 , , 蘭 之 w i î 】 ， ,^tmm. k 可 ) ？ 

非乎？ 

¦"^ ̶ 研 先 M r Abdulkadir Widjodjoat̶ 

modjo之奇特地位,則更可澄實吾人對 f t蘭會 

向之極酞信用，； ï爲無W。此位印度尼西 f f i 

J F 之 蘭 丁 具 乃 現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代 表 M IE行 

談 ^ 之 荷 蘭 代 表 阁 之 席 。 但 此 位 先 生 祇 是 

—位掛名r i "席，;蘭代表M之眞正主席，眞正 

首 腦 乃 籍 之 f i l ] 主 席 M r van Vredenburch„ 

此在印度尼西亞及^蘭，均;?g盡人皆知之事 

實。荷蘭所株之政策似使每人感覺W蘭擬W 

# 待 M r A b d u l k a d i r 之 力 式 # 待 印 度 尼 西 

亞 。 我 國 表 而 上 或 ¥ 獨 立 國 之 名 ， 但 你 4 櫬 

仍將操y^î^j蘭手屮。本人曾數度âi明r蘭所 

引 起 之 猜 ê 劐 最 移 協 議 之 : « 成 ¥ 爲 危 1 ^ 。 

本人願向諸理事保證吾人HIS Ù希望S 

成 最 後 協 議 ， 但 铃 旋 委 員 會 緩 和 ^ 人 之 

^ 權 f l B P c 委 員 會 可 能 作 到 此 點 ， i t 法 爲 

方 時 採 取 更 有 效 之 方 f j : ， 實 f f 干 預 ， 3 Ê 

怏 談 判 向 較 實 & 之 方 向 進 行 。 

：Kfl j^合衆國S澳大利亞之代表最 

锌旋委員會內採取之主励，余卩？爲係極7?>"躜 

揚之開锱丁作。望從此能引起更積極之調 f^， 

W 打 開 詼 判 之 現 有 僵F J 。此 僵 局 因 其 種 種 連 

帶 關 係 及 後 果 ， 乃 對 y 束 南 亞 洲 和 + 之 一 大 

威 脅 。 ^ 人 須 , 全 世 界 傲 ; 瞭 解 南 亞 洲 之 

實 際 f t 形 。 菩 人 ^ 仵 全 世 界 明 瞭 印 度 ; e i S S 

反 荷 蘭 之 鬥 1 Î , 受 所 有 鄰 國 之 支 拧 如 澳 大 

利 亞 緬 甸 中 國 印 度 巴 某 斯 i f l 菲 〖 + 賓 暹 

羅 及 越 南 均 是 。 菩 人 須 使 人 瞭 解 荷 蘭 雖 有 

‧4?隊十离人，並诈印度尼西亞之安定W素。 

事 實 與 此 蓋 恰 恰 相 反 政 治 演 變 之 現 階 段 

屮 ， 卬 度 尼 西 亞 由 « " I M » 國 所 麈 之 情 已 f f i 然 

蹬 明 ？ 9 蘭 乃 今 日 束 南 亞 洲 經 安 定 之 主 

因C 

最 後 ， 本 人 願 凝 明 吾 人 昨 日 收 到 之 斡 

旋 娄 具 會 第 三 臨 時 報 * 【 文 件 S / 8 4 8 ] 第 一 

章 屬 重 耍 ， 余 擬 & 另 一 次 會 中 表 亍 酋 見 。 

又 本 人 對 恢 & SJc剩 in"所遇種困雠事埂之 

m^,絶無反對之f 。 

Mr VAN KLEFFENS (續)印度尼西亞 

共和國代表適纔發表之言論，已苒度指明， 

就希望早日解决之觀as3， ；ffcf蘭與其和國 

之 审 端 中 採 用 雙 重 方 法 窵 爲 何 等 不 幸 之 事 。 

余 所 ^ 雙 重 方 法 ， â 係 f & f f 爪 9 之 钤 旋 委 員 

‧/、 



會與安仝现事會 f t此按 IVJ^ t論" l i jO / feKE 

此 事 而 ， 。 & 爪 吾 人 及 J I 和 國 雙 力 

斡 旋 委 員 會 屮 具 有 之 人 士 現 正 日 益 減 少 

隔卩 *1之 S A , 增 i l 協之範圍，進展? i 緩，但 

仍遂有,tÊ展。但在安全?P事會屮，有若下人 

之 ！ " 論 似 仍 偏 , P 尙 存 之 紛 歧 奮 見 ， 此 ï i ̶ 

般 善 , 人 士 所 ^ 成 愒 惑 者 。 上 星 期 四 會 p l i s 

[箩三二三次會,義]之紀錄卽可證明此sy,。卬 

度 尼 西 5 5 代 表 本 日 a " 論 屮 似 仍 偏 此 ， 閜 

之實深遗慽。 

然 卽 仵 此 間 與 爪 哞 t j 此 P 1 题 之 Ê 行 方 

式 ， 並 輛 銜 突 之 處 ， 余 育 ， ' 巧 同 吟 在 地 I t 

ïlF同一問遛，货爲一種錯》，直^^反‧^^jHfe 

之事。令深信凡rt^L希望問遛 j i ï决者，均將 

同 f 此種見解。余願苒竭诚 W 安全现事會建 

安全现事會î^f此事之最大H獻莫•ft方～" 

可铃旋委員會按 iffl iS出之報#j嗇，並承,, 

毎 次 報 化 * 中 力 有 新 B S 摅 實 j t 無 寄 章 第 

三十三條所謂危害"國際和平及安全之《&， 

^ 後 : Ê 行 , é 程 之 次 一 項 。 

本 入 • m 極 械 對 共 和 國 代 表 之 a 論 , 加 ^ 

稷 ， 但 仍 擬 t n " 言 ; r § 根 據 ， 盖 量 避 a s 在 此 

wat ï事 I f辯。甚 " f̶̶余或(#用'； tw 二 

̃闢V^fé ,條會,&問題，个方擬持此種 te度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已 出 面 調 解 吾 人 與 具 和 國 之 爭 

伊 M ^ , ^ 會 與 此 項 i î 媪 3 L ， 關 係 。 會 

所 涉 及 者 乃 將 來 卬 度 尼 西 合 衆 國 屮 « > 邦 間 

之 問 题 ， J l c 不 內 。 且 ^ 降 會 , 旣 決 

4致;é，fi任何有拘>k性之決定，故安全1!事 

會 卽 7 能 , , 2 > i S 有 T 預 之 卽 問 接 之 干 預 ， 

方羼4 ê"。 

惟 爲 筲 茧 M r P a l a r 起 見 ， 今 擬 降 

會Jtfô出一*A， 11{1§{1^1£出一*4。此TAaii甚 

前 短 ， 但 ， " 爲 似 可 《 " 個 問 题 ， J I R 畤 

可 對 M r P a l a r 所 ？ 爲 不 满 之 處 有 W 答 趲 。 

此 點 卽 爲 共 和 國 1 ^ 八 聯 邦 問 题 之 ; ; t 論 ， 並 

無 镯 佔 栊 J T 無 先 枇 ， 無 論 論 之 對 方 爲 

^ 人 抑 爲 準 f / w 參 加 印 度 尼 西 亞 合 衆 國 之 & 

邦。此^殆#£可辯,故余S>}此間題所欲言者， 

祇此而巳。此事乃吾人與J1和國之TTfeiW外 

之事， fW;\國際和》及安全 i f t無絲《危害之 

gâ,因此"&不)ffi再耗费安全现事會之時1«3。 

關 , , M r P a l a r 本 日 午 後 所 § 之 其 他 各 

項，僅有一點余須加JW論列，因我國政府 

也丄AS••«A之立J^， t i 由 个 & 六 十 曰 

[ 三 一 六 次 會 „ ¥ 加 《 « 明 矣 。 時 ， 今 並 

白 申 述 一 S A 卽 余 , M r Palar之中述， 

Ï H ^ 擬 《 ¥ 細 " 論 ， 但 苴 不 能 W 此 卽 爲 我 力 

lîil 彼 之 論 断 & 盲 見 。 今 所 欲 a 者 僅 ; R 

Renville" @？則波雙方接受時並未附耱有任 

何條件或限制。Mr Palar似已《Ê^ftP渠所引述 

^ 旋 委 員 會 一 十七日之聲明已由；^委員會 

二月二日明白解秤矣。芽似不知K所引述 

之帮明巳*^ 二 W 二日由r《委員會"極明白之 

方 川 W >4明矣。,1委員會二 r日之'』《明 

[文f4 S/649]稱 

^旋委負會一向"？爲本會並4ff锐&或 

決 定 常 事 雙 力 之 地 位 之 斡 旋 委 員 會 對 

常事雙方之J l !，位係W安全现事會之 f見爲 

準，換a之，郎印度冗西？g 1 Î ' 端 雙 方 是 也 。 " 

此 外 : 他 首 見 。 

安全现事會當尙能記愤去年八月閣下撙 

任 席 時 ， 於 印 度 尼 西 亞 代 表 圑 前 來 參 加 

5 t論一傘，曾有一明白之黥解，卽 f *≪•共和 

圃之地位，4加規定或決定，此係當 f f^閣下 

所宣佈者。 

斡 旋 委 員 會 二 月 二 日 同 一 @ 明 中 績 

稱 

" 铃 旋 委 員 會 不 能 1 7 願 對 此 亊 作 再 , t 

一 i t 之 表 矛 ， 囚 如 此 則 致 溢 出 斡 旋 任 務 之 

範圃也。 

J 蘭 及 i ' 和 國 $ t 卜 二 原 朋 及 六 項 加 

原 則 均 係 無 條 件 並 相 同 之 规 定 下 接 受 。 五 

明屮所包含者乃委員會之盲見，對*^當 

事 雙 力 並 揶 拘 束 力 。 f S — 雙 方 具 有 拘 束 力 

之 文 件 爲 ^ 戦 協 定 ， 十 二 原 則 及 六 項 附 加 

原則。 

m f l i?^此項立場之瞭解已由其對各 

I，原則之無條件接g明白表示。又共和國接 

^ft¥,係已先收到上^之函件。" 

上引各《îi見文件S/649之附錄。 

Mr Palar對*^±權原則曾提出極歪曲之 

見解。若王桥原則果有若何宥義,其意義爲自 

目,起至，'蘭政府放棄^蘭主桷之日止，主 

裉仍屬 /A f j蘭。 

今 所 ^ 論 列 者 祇 此 一 點 ， 俾 對 紀 錄 或 

對 我 國 政 府 之 睐 解 不 致 有 何 疑 點 。 

General ROMULO ( 菲 一 齊 ） 余 擬 在 鲔 短 



之 論 屮 ， 先 囘 溯 我 國 代 表 M 所 ？ 爲 安 全 理 

事會當前問題之重(：：。此一問题，巳由TîJaS 

之 一 方 3 ^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予 " & 決 。 

兩星期W印度尼西亞 i t和國代表贫 i f t明 

二事一，斡旋委員會主拧之談 " M 雖有^展， 

伹同時又有若干iî執甚?》!之事項锬生，i^W? 

安全理事會ïf W 注 曹 ， r ,"Renville"原則闪 

<^蘭當局在糾紛區域，：iJC西爪哞 

答臘及H ;都拉等地，直接或h9接鼓勵分立;^ 

動，致;^^反。&另一力面，^^蘭代表解釋 

其 政 府 之 立 場 如 下 ― 钤 旋 委 員 會 之 成 就 ， 

已 甚 有 可 觀 ， 不 镯 敵 , 行 勋 業 經 ^ 止 ， 且 能 

懊雙方1?見接近W雀行解決丁執^?之&項間 

題 ， 二 安 全 理 事 會 I I 分 ^ 半 1 繼 辯 £ 行 而 

不â自行加W計論，因5t論徒然增加惡eg ，tir 

而 因 注 S 楠 / 1 之 1 î 點 而 4 願 成 公 正 與 最 後 

解决之大口椤，W致景'罾談判之If展。 

端雙方之代表當時所资表之煮見，雖 

屬 各 持 一 o f t , 但 有 一 S A 已 甚 淸 楚 ， 卽 雙 方 

同 實 斡 旋 委 員 會 對 蘭 及 印 度 尼 西 亚 兩 

政府閟TÎ端之S" 決 巳 ^ 定 相 爲 之 « 礎 。 

雙 方 , 見 汾 歧 之 彪 f l I Ê 屮 ; ^ — * A ， 卽 印 度 

尼西亞政;ffiif;?^ "Renville 某本!g刖之一， 

冈荷蘭政府鼓鳓, q 汾地 I S 之分立動而遭 

反， i l l '爲對此事,乍一 ( i i s ^乃m*^^ , 行辛 

闢 重 要 之 事 ， 政 府 方 而 則 所 

稱 違 反 © 則 一 節 ， 無 i l f i 买 ， 並 £ 求 安 全 理 

事 會 M i t 自 ^ " 而 « ̃ 斡 旋 委 員 會 就 地 硏 先 

實施Renvi l le '原則之辦法，不再加W干渉。 

荷 蘭 代 表 本 日 午 後 並 已 蜇 申 此 , 。 

余 擬 藉 此 1 6 溯 一 事 此 爲 求 在 印 度 尼 

西 亞 停 止 敵 , 行 動 並 奐 定 公 + 永 久 解 决 

辦法之某礎而成立斡旋委員會時，本代表 f f l 

係 最 初 建 s i 及 赞 者 之 一 。 我 國 政 府 之 唯 一 

動機乃希望合乎正義之和"t^能降臨),人民爲 

自由而奮鬥之地區，故對ANS來之浪變已迅 

速達成B , J述之第一目標，且對P現有TÎ緇之 

和平解決方甚有望，予感欣慰。又 î^i蘭及印 

度尼西亞雙方政府對锌旋委員會竽目n,I爲Jh 

之工作，均承認其所有成就，且表亍願繼婧 

進行談判，此IT我國代表M頗成欣慰者。 

至此爲止，撩形尙佳。伹吾人目〗 l ia論 

之趨勢則頗使余感覺不安。安全理事會內若 

干代表，Û栝A席在內，顕均 (12爲PB事,廊 

避 免 讧 f i ï 足 " 妨 S 之行動。此種態度，最 

低 限 I t , t^K%^%,尕知S&求按期iii伊糾 

扮IS域太其西爪咔之政治演變之情報者，原 

係安全理事會本身也。W争觀之，斡旋委員 

會對於此項 t t î多，） f t行"P;?^圓滿。委員會 

已出報化數件，4獨對方 八 西爪哇，且«方夂 

fl,都拉W及正在舉行在人f,(！爲聯邦會<»8之 

莴 降 等 地 之 f t 形 ， r f t 所 報 化 。 

當,W之情勢甚爲淸楚。安全理事會對於 

P U 度 尼 西 亞 若 干 地 區 之 政 治 演 t , 貧 A 求 正 

確之情報。理事會現已接港是項情報。按片 

性 ' H 非 可 W 者 。 安 全 a 事 會 小 能 將 報 

1!«屮明白指陳之事fi故曹撇而不Sfe,而«】Dc 

一 種 易 行 但 作 常 危 之 f e 其 向 然 之 政 ^ 。 余 

曾 詳 細 研 先 斡 旋 盃 員 會 之 報 4 - ， 余 ; 謂 

余小能同盲各項演變爲無關重耍之5ft。此S" 

項 演 變 不 锨 是 最 栘 解 决 j ; 程 4 之 細 目 而 已 ， 

Jt影暫所及實與解决之屮Ù間se有關。 

安 全 哩 事 會 現 响 之 四 報 吿 * 宣 亍 一 種 事 

實 常 事 之 一 力 採 取 一 種 褚 籙 1 * 廬 之 片 面 行 

m, 顧 印 度 尼 西 亜 人 民 之 自 由 ^ 而 強 

M建立一種聯邦。所《iïï獨立邦之建立，旣不 

合 之 i 术 ， 方 不 符 " R e n v i l l e " 原 則 所 规 

定之條件。在^"；^地©， S m新閱及集會 

之 自 由 ， 均 被 称 止 。 有 若 干 地 方 之 人 民 ， 對 

投 袅 决 之 & 項 問 題 ， 無 加 W e索之時 IHJ , 

更無互相；t論之機會。反之，則响強;《â "S-

m扣留關y^pp題之重&情報>f發等情事,且 

有/P制反曹派言論之企圜，凡此種種，力有 

事實爲證。 

上 述 種 種 f t 形 ， 均 見 安 全 现 事 會 所 有 

之報吿内，凡屬公ÏÏ:無私之n，者，恐均傩對 

荷 蘭 代 表 數 度 出 之 保 ^ ， 3i1Jt:政府與印度 

尼西亞之分立 I f劢:無關係一節 s信。事實 

上 ， 報 仏 巳 明 白 指 出 " 獨 立 " 邦 之 建 

立 ， 均 係 由 ？ ^ 屬 印 度 當 ^ 倡 鼓 勵 教 唆 

丄 並 抬 極 支 援 而 成 。 

有 若 干 事 項 ， 例 如 公 及 私 人 锒 會 之 ， 

止，反對建立新邦人物之波拘等，業巳提交 

安 全 理 事 會 加 W 注 t r , 無 - A 重 行 詳 述 ， 但 有 

一 事 在 報 隹 內 捉 出 且 巳 由 蘭 代 表 加 

論，余i，<i爲具有特別之重*14。摅稱新邦成 

立前之&項會及；！舉，爲"在當時環境下 

最&;主最能代表K盲者。余此?>所©及之問 

八 



題 爲 所 - ， 萏 環 境 ' 旣 斷 ' 利 A N ! 行 

R 主 之 選 皋 及 代 r 《 則 ， ^ 則 何 以 f â 急 急 ， 

須 皋 行 會 或 選 舉 乎 ？ 此 間 代 * 似 有 爲 

I t有西方國家始能瞭解民丄之眞義者，余對 

彼 等 雖 極 爲 : ^ f i ， 但 仍 不 能 3 提 出 一 S A , 卽 

建立各邦時所用之種種手段，卽由 f t形不甚 

熟 習 之 局 外 人 觀 之 ， ： r 傩 謂 i t 非 主 爲 兒 

戲也。 

數 百 年 來 ，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， ^ 能 有 

機會W學習民丄之方法及)tri祌，此並作彼等 

本身之，Û失，彼等今日應有向觸娜來A，彼 

等 主 教 A 之 人 士 ， 提 出 1 ^ 刈 問 题 之 梓 

當時之環境旣辛》方4甚順利，11 Renville 

原則已明白規定人民應有/；個 J j f—年之自 

由"論時Ml ， 然 則 何 勾 皋 行 所 ！ 1 全 

民表決及選皋乎？ 

蘭 代 表 對 此 種 小 要 之 急 遽 行 勋 ， 旣 

覺 不 加 W 解 稃 ， 吾 人 乃 小 得 ; T 作 結 論 。 吾 

人3能不承ni'此不過預定計劃之一?15，圜將 

W武力據得之 i i J l士倂入一由 f t蘭主拧S制之 

政治聯盟之内，小&共相國或订何RIS i t 和 

之人Be參加。降聯邦會,1i之{!〖遏恰frg"新 

邦 成 立 之 後 ， f t 蘭 負 賁 代 表 關 會 " 备 宇 g " 

及 目 標 之 聲 明 ， W 及 蘭 方 面 之 ^ 止 與 锌 旋 

委 員 會 之 詼 判 ， 凡 此 種 種 均 指 明 遢 現 正 

遭"5̶種漫性之削減， i i^非理4»會採取精極 

之行勋。闢! î N l f c S A 令須引: 4 7 蘭代 * f f l È S " 

席 代 表 M r Abdulkadir所,乍之下列猓明 

卽S^JU i i " !方6 ,{：爲如lœjJ"和国參加 

聯邦將爲小可能之争，赞成聯邦者之¥見恰 

與之相s：。 I t等,,爲無 j î和"！參加之聯邦 

無 小 可 能 之 處 。 和 " 1 已 非 印 度 尼 西 亞 最 " k 

耍 之 部 份 ， 無 論 就 人 口 之 數 & 或 經 濟 關 係 -

均係如此。今日聯邦!^域&财政及經廣方而， 

能锄立生存，卽》目-〗|】與jy^ii國之;;fefij陷 

入僵局——願_t帝不容此^^"一聯邦仍將建 

立。菩人小能永遠等候 J !»和，。 

簡 S 之 ， ^ 闞 當 局 已 不 耐 烦 ， j a , A ^ 

成某種目標。此種不耐煩之情形，已K見^^Jl 

行動，苒見*^3i*A;=f承>；2安全现膝會榀 

力之態度，今在敵#行勋停1卜W後，更見 

其種種巧妙之手段中，企圖藉和"P詼钊之掩 

钸而暗中 i l行前此使用武力所末能>^成之务 

種目的。 

余;r§此：;，iiut^宣佈人7队之|[^4^；^， 

方 华 栺 控 任 何 入 1 1 ^ 4 ' 另 有 用 c 之 t r 。 對 巳 

;a過各報fi>畜及酋脍齄此IISJ " 項 â 論 之 人 ， 

實巳無li^可：。辛；！；^用匕一節，：rtv?甚 

明 ， 任 何 之 皐 力 徒 然 使 其 更 爲 明 即 耳 。 

铰in白之態度，力1紐糸JTti?j蘭新聞^所 

表亍者對&? f人之n瑜」甚有# d ^。 r^{^*ïni 

迻 關 ' 产 印 度 尼 西 ？ 5 之 宣 册 ， 無 盧 : r 數 ？ Î 

册 。 余 今 日 辛 6 ^ 所 收 到 之 一 份 卽 係 û à 接 

美 國 蘭 之 印 度 冗 西 亞 s t i l l 者 。 其 

现 由 1 ^ 印 度 尼 1 ) 1 1 亞 出 產 若 干 如 f J 

橡皮等等，，力八^ 1!之：r t、經濟®關雷*。 

余 願 再 ^ m此種tn白gg,Ji^^j八?人可 

極有签處。此種 t e度此 I H 1所閜似，用L甚 

î ， 則 徒 然 淆 此 次 之 ^ 項 門 题 ， 

使之真相 4 W 之 ； ； 論 ， 耍 ， 甚 危 險 

Mo 

余 爲 吾 A 大 可 7 用 此 種 ： ; 論 。 R e n -

ville 原则，巳爲^人伊一解(^雙方J î fei之某 

礎 。 就 安 全 會 而 g ，各;^原則仍屬有效， 

«何规避曲解及破： t f f i " ;亥原則之企H， 

麼立卽 iC;?^係安全KM*會調 i f S 論之正當 

f } 4 容 = 4 钹 。 有 一 力 已 稱 Reimlle 

艦 上 協 n & 之 某 本 , # 則 之 一 ， 反 ， 有 關 

此項指控之報？」CL由幹旋委員會出安全ÏJ 

*會。故安全现4會有"5现此項控;3f之賓讧， 

龙1§根據 i^ iK報罟之％實，加W(A斷。 

因外交程序上之-人會，談 f<J暫趨頓， 

兹雙方同盲願锌旋委員會主拧之 f S " 閬 ; : f e 

卞1，本代3《,至11滿盲。斡旋实員會現已再 

度執行J1職fs^, IF係 i^i ît論委員會4 ^ 國 及 

澳大利亞代*之新 f âs&。 

此 û K * 4 i 。 但 不 能 t a 此 卽 " ； 安 仝 理 

争 會 i ï 3 H M 7 i W i 而 麼 《 ^ 齄 " 自 ^ 之 政 安 

全理举會現雄無美澳 fô集之象文，但吾人巳 

知 J t大體與 "Renvi l l e原則相竹â"。因此， 

余 s 7 ^ ^ & 斡 旋 委 員 會 J t r r 繼 櫝 ^ 牛 ! I ， 與 在 

安全现争會內fh£反Renvil le ̶某本原則 

—4»扰取A斷?！^者之間，仆JliÊIŒ衝突之處。 

\ ^ 非 H t 安 全 3 ! * 會 將 决 定 不 採 強 有 力 支 持 

Renville 原則之辦法，則此二事自可同時 

，Ê:行，而4致對任何一方有所損害。 

吾人0^須假定安全理事會不致作此種决 

定 。 吾 人 深 信 安 全 现 ^ 會 將 i f e 格 遒 B ! 在 



"Renville"艦上所同^之〖 |î則,採取决定。 

余 曹 籲 P " t & 方 m 白 & 結 籴 發 ^ W f l ' I , 余 

願 铰 此 更 i f — 步 。 ， 可 宜 稱 余 殊 無 ， 哳 拮 

果之奮，糾申》感域之feB:自極可能投寧決定 

脫 離 和 國 。 如 彼 , m 有 此 奮 ， 彼 等 倘 3 ^ 投 

澳决定脫離 j !c和國，彼等務須有作此决定之 

自 由 奮 t 。 倘 妆 等 自 作 决 定 ， 且 須 會 

及仝世界人士信 j i :決定確屬Ô"法，则此種决 

定 務 a 由 格 ; â 守 公 平 銃 T Î 之 规 則 而 得 。 余 

小 ， 守 民 i 原 則 " 者 ， 盘 因 此 I S 之 

確切,義爲何，似尙有疑義存在也。公平兢 

Tî«!« 唯一 ^ 之 4 M 方 : 吾 ; ^ 唯 一 之 ^ * 。 

人人均知公下統1 Î之,義何在，不致因對民 

主方法所具知,之 i f l复或缺乏而引起徒增惡 

感之分辫也。 

談 M I f有在此種 f t » ,祌之下，乃能成眞 

1E圓滿之結^。如缺乏此種m神，則^判之 

結果必致铰繼績敵，}行勋所能產生者，更:§5 

無益§1同樣可悲也。 

Mr DE LA TOURNELLE ( 法 蘭 西 ) 自 吾 人 

開始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题"來，法國代表[ffl 

與 f t 他 若 干 代 表 龃 ， 始 終 爲 此 乃 ? ^ 蘭 政 府 

職權W内之内部問題，因印度尼西亜J!c和國 

係屬^%蘭4栎[^政治^體之一部，因此安全 

P M » 會 之 讧 何 干 沙 行 勋 將 爲 干 國 之 内 

政 ， 謇 审 之 f t ' l 祌 及 文 字 ， 均 相 馳 。 

法!！代表豳，g;® Tî端之由來旣係有關 

Lmggadjati協定之解稃問题，則國際法院常 

爲 唯 一 有 完 全 資 格 f l 當 * 雙 方 加 W i i S c 決 之 

機關。;如比利81=代表在六月十七日會議〖第、 

三 二 三 次 會 n H ] 所 ; ： ， 安 全 现 * 會 旣 院 ， 

；r非仲裁機閼，而f甚係一政冶【《1體，對協 

定之解稃，6無相表亍奮見。 

本 代 表 【 粗 對 安 全 會 之 栩 限 出 保 

留 奮 見 後 ， 對 於 理 事 會 决 設 立 斡 旋 委 具 會 

— 案 ， 曾 加 " 贊 同 , 一 則 因 機 構 之 設 立 ， 已 

爲雙方所接受，再則因此種辦法似^避免戰 

事 重 發 ， 暴 勋 演 ， 使 平 民 無 辜 遭 受 犧 牲 之 

最妥途徑。 

法 國 代 表 圃 前 曾 聲 明 斡 旋 委 員 會 成 立 

時本代表圃所抱之主要目檫，業巳大部^成， 

赏時吾人至表欣慰，其原因可見上述立場。 

該委員會六月二十一日之來文【文件S/84 8 ] 

使目檸業巳達成一節，更無可疑。^件報稱 

荷 蘭 军 隊 所 a 園 之 戰 鬥 員 三 五 千 人 已 撒 往 

共和，境內，多數之俘虜巳钕稃放，證實停 

戰已大{JÏÏ成功。 

然 》 委 員 會 f e r a ̶ 文 件 中 承 力 A 政 治 

問题之现，未璲ns ]榇之成就。此種睹形赏 

無 足 怀 ， 方 非 引 起 失 望 或 觀 之 理 由 。 荅 人 

所預1«者，係一靳國家之建立。此一新國家 

因 J t 人 口 之 , ， 人 K 才 智 之 , h ， 加 以 天 f 》 資 

源 之 量 多 f r i ] ^ , 自 將 在 國 際 社 會 佔 一 重 耍 

之地位，因係數種民族之聯季 I ,而 l î i ]時又與 

j i i g : " ! 保 { ^ 聯 ^ , 故 成 爲 國 際 法 屮 之 新 現 

g « 。 此 種 新 政 體 之 建 立 自 , ' 7 起 1 多 種 種 不 

同之問题也。 

斡 旋 * 員 會 之 二 次 報 山 明 J I 丄 持 

之下對faj爲哥門之pnfigfijt*解t^，巳有相常 

之滅。^人，产閱n资第三次臨報卩, 

,時，可知仝平之障礙，並，！：山；！产雙方 

之 缺 乏 誠 ， ， 而 係 由 j , — 種 觀 f t ^ 度 ， 又 充 

人 如 础 眾 1 « « 礎 » 未 粽 定 之 戦 ， 則 維 拧 停 

戦實爲;Ê切之耍務。 

然 若 ? ^ 旋 柔 員 會 之 誠 ， 公 正 態 度 或 權 

限 ， 仍 爲 有 可 i f " 疑 之 處 ， 如 上 次 會 中 某 

數代*幽所擬歪曲解稃者，則坩強和+—事， 

;1，無A£成之望。 

無 論 吾 人 之 對 象 爲 印 度 尼 西 亞 斡 旋 ^ 員 

會 ， 或 : 瞎 f f 米 爾 調 委 員 會 ， 或 : 巴 W 斯 

坊 停 戰 ^ 員 會 • ̃ ̃ ^"：^機構之組ffik及椿限?1 

各小相同，其目標則一，卽？5人^ =at相平是 

也 一 余 , ! ？爲吾人之對象係安全HF^會特行 

、設立之機構，乃聯ê^a會員圃决4:?r，望和+ 

與 正 義 之 表 現 ， 自 應 由 吾 人 予 j y 全 力 支 ï i 。 ^ 

人; i避免足W減 (R j t威信之批評，反之，吾 

人 應 法 坩 卞 & 望 。 

余本此目標，願同奮7J蘭代表適饞之言 

論 。 人 對 转 旋 * 員 會 之 行 勋 ， 若 經 常 加 

w干&,有時且^無謂之干若吾人開始 

對 3 委具會在印皮尼西亞所舉行之難頫而祓 

雜 之 加 W 審 > > « 8 ， 則 吾 人 將 陷 人 一 小 可 收 

拾 之 程 序 。 余 希 望 此 種 程 序 應 卽 止 。 

今W爲fifj吾人一方而t'有:ff工作及捣力 

爲保之斡旋委員會，表矛信£：， 一 方 而 對 

截辛目前爲止曾3?官屐行"Renville"協定之 

î f j蘭及印度尼西亞锩局表亍信。，則 I f解精 

祌與5«苜，似均可大爲增J。 

̶〇 



M r M A L I K ( 蘇 維 埃 社 會 義 爲 和 國 聯 

邦 ） 三 人 委 員 會 [ 锌 旋 委 員 會 ] W i W 之 報 仏 

書 所 載 情 報 已 指 出 荷 蘭 政 府 不 顧 與 印 度 尼 

西 亞 共 和 國 所 締 協 定 之 義 務 ， 規 避 並 ^ 反 安 

全理事會之決定，因此方卽蔑視聯合國憲章 

之 原 則 ， 此 種 輕 蔑 謇 章 之 撩 形 ， 由 向 印 度 

尼 西 亞 共 和 灝 實 行 攻 黎 之 行 動 ， 卽 可 明 。 

—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九 日 ， 蘭 赏 局 " 片 面 行 勋 

設 立 " 印 度 尼 西 亞 聯 邦 政 府 ， & 卽 在 若 干 荷 

蘭 估 據 之 印 尼 S 域 實 行 偽 全 民 表 及 選 舉 ， 

並 發 佈 特 別 命 1 ^ 宣 佈 s ^ r i 區 域 爲 個 別 政 治 

單位，擅自稱之爲'邦"，每一單位中均W其 

爪牙人物組成傀 fâ政府。同時， f j蘭政府對 

和圃糙櫝實行有計剷有茅統之經濟封敏， 

並 採 取 若 下 政 治 i O Î 士 及 經 ^ 方 面 响 害 力 , " 、 

和國之步驟。 

蘭政府此種政策在安全理皋會六月十 

七 曰 及 本 日 之 會 屮 業 經 多 人 加 W 指 摘 ， 惟 

响 比 f i j 時 及 法 蘭 西 之 代 表 力 l i î Ç ^ 蘭 政 府 之 

政 策 及 印 度 尼 西 亞 荷 蘭 當 局 之 片 面 行 動 辩 

^ 。 

吾人席8ii之文件一三人^員會關 

年 五 H 二 十 七 日 ^ 蘭 當 ^ S i , 降 （ 西 爪 咋 ） f i 

1 3 之 所 謂 聯 邦 會 J E 之 報 吿 省 — — 蘭 政 

府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之 政 ^ , 更 抬 出 ， A 法 之 

據。 

吾人式觀 r《委員會之報吿》,卽可知自 

印 度 / î i 西 亞 之 愧 f i l 聯 邦 政 府 經 片 而 行 動 成 

立，蘭總督本人 )&:?sr亥政府之酋腦後， ig 

乃方、五月二卜七日在/A,降{？集會-s,由十三 

個f鬼鑷政/ff i , j〖釉之代*參加。此十三政 

府 係 由 揭 蘭 在 武 力 奪 取 之 印 尼 如 士 內 建 

立者。 

^ 總 督 正 A 並 懾 然 對 各 傀 儡 統 治 者 冠 W 

" 總 統 ， " 元 " t " " 國 務 會 n i 主 席 等 等 頭 銜 ， 

可 謂 不 知 輕 解 幽 默 矣 。 

渠 稱 ; ^ 會 ? « 爲 " 印 度 尼 西 亞 聯 邦 會 議 ， 

>fi集該會之目的，爲Ht論建立聯邦之方案， 

此 所 謂 聯 邦 者 ， 行 方 稱 之 爲 " 印 度 尼 西 亞 

衆國"，係由荷蘭政府根據#預定#1"剷^^武力 

強 i â印度尼西亞入民接受者。 

該會n i -^程所列之問題，有如下列印度 

尼 西 亜 0 " 衆 國 之 組 成 組 織 原 則 及 憲 法 ， 政 

府體辆，聯邦政府及各邦邦政 /Tf ( 依 蘭 之 

力 窠 ， & 邦 應 a 括 在 此 聯 邦 之 内 ） 之 權 力 範 

m國1>力外交文官制度财政錚濟等問題， 

W及荷蘭一印尼聯盟之成立等等P 

從 上 列 諸 點 吾 人 得 知 蘭 當 局 與 i t 在 印 

度尼西亜之塊覦所正 i u i 行討論者，乃全部 

之主耍政治問題及有關印度尼西亚邦之組成 

之 項 問 題 ， 卽 荷 蘭 政 府 與 印 度 尼 西 亚 几 

和 國 正 在 進 行 及 三 人 委 員 會 所 參 加 之 中 

所£^及之問题。 

?1蘭當局向委員會捉出之官方解釋，對 

召闋會-S之眞正>SW及目的，力圖掩钸，謂 

r《會n義僅屬卩g詢性皙云云，然4i實與文件所 

證實者，乃恰與此相反。 

îf^蘭當局Iî«〗8"愧儡代*所發邀請省公開 

宣 稱 會 n i 具 响 官 力 性 @ ， 又 稱 由 九 

四 八 年 初 萄 蘭 巴 維 亞 召 開 同 頹 會 議 之 i f ! ^ 

，印度尼西亞聯邦政府業經成立,第二步工 

作 應 爲 建 立 一 聯 邦 上 院 ， 降 會 s i 卽 爲 此 

*而召開等語，此屮並無任何含泯不淸之處。 

更有進者，^^蘭副總督*^會譏開幕正式 

致SÎ]時公鬨宣稱渠HZ爲;^會爲聯邦制憲大會 

之 先 軀 ， 會 屮 所 作 之 决 定 ， 可 能 成 爲 大 會 

之 指 4 I g 則 。 

渠 並 提 論 可 « 將 ^ 會 改 成 長 期 之 

代si機關。W便聯邦政府能就所有重要問遛， 

經 f^ito之諮詢。 

冈此，吾人可完全明瞭，蘭當局目 f l u 

係 故 盲 掩 钸 會 ? ^ 之 官 方 性 皙 ， 而 暗 屮 授 W 

擬 具 各 種 訓 令 之 任 移 ， 待 辛 會 ^ ^ 蘭 

當 局 之 指 亍 ， 通 决 s i & i s 荷 蘭 當 觭 卽 可 聲 

3 凡 此 s " 項 决 1 * 代 表 印 尼 人 民 之 會 t ; , 且 可 

W之作爲一種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談判 f r i施 

用壓力之: r具。 

卽就"Renvil le"協定——此係最近之協 

定育爲卬度尼西亞共和國最感繁重最成不利 

之協定——m% , ?*』蘭政府方應與印度尼西 

亞共和國政府、同計論並解决所有此! r之重 

耍政治問翘以及有關印度;ë西邦之組成之W 

題，此方爲吾人所知。 

故 有 一 傘 巳 極 明 顒 蘭 政 ； T f 違 背 其 義 

務 ， 蔑 視 共 和 國 之 拼 益 ， 爲 萌 鬮 鞏 其 在 印 

度尼西亞之卓4*及政治地位起見，a惜採取 

任何卑鄱之行勋。^^蘭政府之目的蓋欲"旣 

成事實# j付 i i :和國及安全理事會也。 



會議係由耱督召集，印度尼西亞政府之 

抗<»8， 印 度 尼 西 亞 爲 印 尼 人 a i i 取 獨 立 

自由之所有十五政黛之激;^反對，均置諸不 

顧 。 人 人 均 知 ， 該 政 黨 等 巳 在 蘭 統 治 之 ® 

域內，聯^"成一單一之組槭。各^民主政 

聯席會 s i中通^决識案，宣稱彼等不能承 

認荷蘭在离降召集之會pft能代表印尼人R之 

« 。 

吾人鉞不妨一間參加會Sl i l者究係代表 

何入?妆等係代表何人發君？ Jt所雑謹者爲何 

人 之 榷 签 ？ 對 * ^ * 種 問 題 鉞 能 有 一 個 答 案 

卽 彼 等 所 氏 * 所 維 謹 者 乃 A i " Â之树益，彼 

等係爲 f i 蘭之印 j ë 殖 R 當局工作，而非爲印 

尼 人 民 及 其 民 主 和 國 工 作 也 。 

^ 蘭 代 表 M r van Kleffens稱，询蘭政 

府 對 安 全 理 4 s 會 討 論 印 度 尼 西 亞 間 题 之 愤 

形 ， 颇 成 小 满 ， 且 對 此 種 t t 諭 已 漸 成 厥 倦 。 

3下頗多感n胃。îli]蘭代表聲明不贊成安全理 

事會計論印度尼西亞問龃者，巳不止一次。 

菩人均知渠甚=？要求安全理率會(？止此項計 

論。渠此種意見，巳Jî^本日由法國代表予W 

土 拧 ， 因 法 國 代 * 方 係 小 贊 成 安 全 现 ¥ 會 ^ 

論此額間题者。然安全理4會已決定 t r印度 

尼西亞問題加W討諭，此種決定乃屬正當之 

事 。 

理*會當W之任務爲維逮遭受侵略之印 

尼 人 民 之 椹 益 。 辛 於 决 t 摧 殘 人 民 解 放 鬥 I Î 

者 ， 究 爲 何 人 ， 行 蘭 政 府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間 

題之5t論，是否贊成或是否厭倦等等，均非 

所問。 

ft闞政府所採之政策，雙管齊T^，矯枉 

欺入，蓋爲舉世所知。 "J^蘭常局一方面輿 

印度尼西亞 i ^ lu^^簽訂協定，承允與核者會 

同Ht論並解决有關印度尼西亞國之問題，一 

方面又>È反此種義務，故實延擱並破壊與 

和 國 之 談 判 。 關 此 率 ， 已 由 三 人 委 員 會 

供官方之情報矣。 î fe i蘇藉談判爲掩^,暗屮 

在印度;e西亞區域內運用Jt爪牙人物，匆匆 

建立許多之傀儡政府，宣稱彼等乃印度尼西 

亞人民之代表。 

荷閼政府之採取此種方法，其故安在？ 

蓋對於公開而異實之民主選舉，公開之民主 

全民表决，。懷憂懼，深《在此種選皋及全 

民 表 决 中 ， 無 法 掩 i i i î 其 與 目 標 眞 f 無法 

欺=1^印度尼西亞人民也。 

？ 蘭 當 局 & 印 度 尼 两 亞 之 行 S i 力 & 决 非 

和卩解决之精祌處理印度西尼亞問题， 

從而保證印度;b西亞人民之獨立生存者。 

該力案曹在; i l用種種政冶陰;^及手段 id i 

延 擱 曹 i 印 度 ; e 西 亞 之 談 , ， 鞏 囚 蘭 ; & : 印 度 

尼西亞之軍事及政治地位，並盡量削弱印度 

尼西亞几和國之力量。安全卯傘會顒然不能 

對荷蘭政府此種行動，漠7關,。。 

本A現擬對三人委員會，略加評論。 i l 

蘭代表對;^委員會之工作，枨&〖 i5辛，莘人 

業經脍悉。此1?1會料4^。闪荷蘭3£能利用 

^ 委 員 會 爲 拖 謹 ， 得 W 運 用 種 種 政 治 手 腕 ， 

扮演全K表決及選舉，分設傀温政府方八印度 

尼 西 亞 地 ， 召 集 其 爪 牙 舉 行 會 n i t 而 稱 之 ; s 

"聯邦會>4"， 甚于公開表示^淞此：？:會 

改 成 一 愧 覦 國 會 ， 蘭 代 表 種 麥 員 會 ， 

舍 推 ^ 外 ， 尙 有 何 ; S J ? 印 度 尼 巧 亞 之 蘭 當 

局，其政治手腕之詭譎，誠已打破一切紀錄 

矣。三人委員會對力,上述種種情形，雖屬耳 

閜目見，外表上难仍保持客觀之態度，辜實上 

實正協助,〗力te得施行龙伎储，欺騸印度尼 

西 亚 人 民 ， 並 蒙 蔽 世 ^ 輿 論 。 

安全理事會不能視此種 f t形爲滿意，且 

對*^委員會本身之情形，不能不予>Jl注 f 。 

澳大不ij亞代表一澳大不ij亞係出席三人 

委員會者之 曾 報 S 安 全 理 事 會 渠 f y * ^ 

印度尼西亞之情勢及荷蘭當局之片面行動， 

甚 表 關 切 。 粱 荷 方 之 行 勋 ， 有 所 指 摘 ， 並 

促 婧 安 全 理 * 會 迅 速 採 取 某 種 多 驟 。 

安全理率會之比利時代表，則爲印度尼 

西 亞 之 厝 形 粉 太 平 ， Î ' 裨 蘭 當 局 之 武 断 行 

動 ， J T 竭 力 : 之 維 ^ 。 美 國 代 ^ J T 企 圆 ^ 明 

印 度 尼 西 亞 之 形 甚 爲 安 定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收 

到 三 人 委 員 會 屮 美 國 s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關 二 

代衷向荷蘭及印度尼西亞代表圑Mr席代表提 

出解决雙力糾^力案一事之來件，表明委員 

會之比？ 代表拒絕參加此種行動。 

荷蘭當局對於三人委員會，或則M用其 

無 能 與 軟 弱 ， 增 其 本 身 之 不 i j 益 ， 或 則 竞 

置之不5E， 對 委 員 會 詢 間 萬 降 會 串 所 作 

之答覆郎爲一例，凡此種種均再度證明，此 

委 員 會 在 荷 蘭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相 國 之 談 判 

中，實不能搀任令人满意而客觀之^断人也。 

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&印度尼西亞問題 

之 5 t 論 遇 程 屮 ， 吾 人 巳 i f t ï ̶ 種 爲 可 怪 之 

論調，謂關y印度尼西亞問題，吾人談論或行 

動;少，則對於印度尼西55將怠爲有利。此 

點 1係#由荷蘭代表 t£出，今日午後又經法國 

代表提出，Jt會蓋欲吾人對印度尼西亚問題 

停止討論。 

余 擬 S 靖 安 全 理 爭 會 S A 郎 、 人 

爲印度尼西亞問題所費之時間，無論如何不 

能 謂 爲 A 多 。 印 度 西 亞 間 邇 所 直 接 I ： 饗 之 

人民，其數目較之巴勒斯W約I f五"h倍之*。 

截甲目前爲止，聯合國:^印度尼西亞所g之 

時照，较之所»^巴％<；斯W者殆不• ̂ 十 分 之 

― 。 本 人 之 盲 見 恰 恰 相 K ， j;?爲安全理争會 

似巳比铰忽視印度尼西亞問题。吾人Si l f r當 

地設有斡旋委員會，但報S甚少，且多^時。 

祇 有 & ^ 決 耍 * 之 淸 形 下 ， 始 偶 一 摟 得 尙 4 

失 畤 â 之 電 報 。 

余 並 願 指 出 印 度 尼 西 亞 之 種 種 糾 

均係在當地發生。曾無一次係由此間理事會 

之隨奮Sfe論而起。當地糾紛發生後，吾人始 

在此略加談論。 i夏囚當地戰事资生，故此 

事 乃 a lU*^安垒理事會。此衣之所W苒度提 

出於安全理事會者，則係因ïh政治解决方而 

奄 無 展 之 故 。 

闪 此 ， 余 , 现 * 會 5 r ; f 接 受 上 述 之 論 

鐧 ， ^ 關 " 产 印 庋 尼 西 亞 問 题 ， ^ 人 論 

或行勛，則對印度尼西亞悠爲有利。此種論 

調不能成立。 

當前問10之關踺，小在考人麥]印度尼西 

亞^air行劢之多寡，而&吾人：;論行勋之內 

容 。 關 於 此 , 吾 人 â 均 採 取 積 極 之 飽 

度 。 余 願 本 此 f i i i i * , 再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题 發 

表郧見，W铈i】ii此——論之7足。 

余 爲 無 論 ^ 人 目 前 對 8 " 項 問 题 係 採 何 

種觀點，安全理率會有對荷蘭政府懐抱某數 

種期望之榷利。第一，安全现牵會有枨期望 

i i ^ 蘭 政 府 繼 铕 循 和 P 方 法 爲 解 决 之 ^ 徑 。 

現 j t和國極端恐懼瞥察行勋有實 f f之可能， 

此 種 情 形 使 * 至 成 v ' i u 0 此 種 恐 懼 ， m 

應發生，荷闞當局不聦予>^«^此種猜疑或^ 

懼之口實也。令 ,2爲安全理事會當然有栊期 

望 荷 蘭 政 府 在 任 何 情 ^ 之 f 均 能 齄 镄 循 和 平 

徑，w;^問题之解 (A。 

其次，余,？爲安全se事會鹰有禅期望W 

蘭統治區域與 j i>和國 l ia之正常經濟關係，儘 

速恢很。前此在處现巴勒斯坦問题畤，在停 

戰協定尙未簽字之前，安全3!%會中卽有一 

代表對亞拉伯>\封銥榴太人一事投出抗n i。 

今曰之1^形，刖停戰協定簽字巳,g五月，而 

在此停戰已生效力之數月屮，印度尼西亞^ 

仍在《蘭經濟封^之下。據,恢 f f e經濟關係 

之 協 定 ， 不 久 卽 將 簽 訂 ， 吾 人 聞 之 6 極 欣 

慰。惟願此種協定在極紐期內卽可簽訂， 

望 協 定 屮 對 濟 生 ^ 之 種 種 方 而 ， 均 能 包 括 

無遺。 

印度;effi亞锬生之It形，乃係?^』蘭向印 

度尼西亞人發勋經濟戦卩。此種行勋，,？爲 

並 4 符 吾 人 决 案 之 * 質 與 賴 砷 ， J T J 符 

合 憲 章 之 賁 赞 與 神 。 因 此 ， 如 吾 人 向 , J 蘭 

政 府 * 亍 ， 希 望 蘭 統 治 I S 域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

i l :和國 IH l之經,關係，能儘^並完全恢;s ，常 

^能纟2吾人;f§溢拔或超出處理此間题之法律 

基礎也。 

第三爲聯邦間題。印度尼两亞代表本日 

巳 明 白 表 亍 渠 本 人 及 其 政 府 對 聯 邦 之 原 

則，並無異>»11，且甚爲贊成，即之辛深欣慰。 

？ Î蘭政府: r贊成聯邦之原則。因之雙方所， 

執者乃一！^經同宥之原則，谳非怿事？蓋雙 

方所P者，：1非聯邦之原則，而係聯邦之類 

據 斡 旋 委 員 會 之 報 f t , 蘭當局之企 la 

係 M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建 立 親 反 " 、 和 （ 此 更 

屬重耍）之聯邦。余意安全现举會如表矛一 

種 期 望 ， s u ? ) 蘭 赏 局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倡 聯 邦 

勋 畤 ， 應 遵 3 民 政 治 之 * ; « S 规 則 ， 常 不 

能, |2爲现傘會係溢出Jt正當行動範園之外。 

關 辜 應 由 ^ 蘭 當 局 採 取 上 勖 一 點 ， 自 可 

有 人 提 出 若 干 理 由 ， 余 並 無 f 加 J t 4 辯 論 。 h 

蘭在其本國之內，J^R主政冶教>^其國民，已 

有數百年之經驗，此乃â"法之事，余方無奮 

T Î 辩 。 但 考 人 保 譖 ， 其 所 教 須 爲 

民主政治之教訓，而非打搫民主政治之教訓， 

又聯邦之成立， i4須根據民主之方法。此種 

期望，自方未溢出吾人栊限之外。 

最後一®A，爲與荷蘭聯盟之問題。關jf^ 

此sji印度尼西3?代表已明白宣稱渠之政府巳 

接 3 該 項 ! ^ 則 ， 余 脍 悉 之 威 欣 慰 。 但 



據余所知，Linggadjati協定及Renville協 

定 中 列 入 ^ 項 原 則 時 ， 均 係 預 先 假 定 各 垒 

加份子之地位平等。，聯盟係由兩方組成，而 

非荷蘭可藉W铳治印度尼西亞者。因此芎人 

有 權 期 望 實 行 ^ 原 則 時 ， 對 V > 雙 方 之 平 等 

地位，乂須戰格保持。如安全理事會與斡旋 

委員會爲求解央印度尼西亞間题而主張聯盟 

屮 S "組成單位之地位平等，余爲並無越權 

之處，或更坦白；之，郎對荷闞並無缺乏& 

好 精 祌 之 意 。 余 觀 之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如 張 

j y i屮等地位筲聯Bâ之原則，其用盲非欲向 

繊及印度尼西亞人民表矛眞誠之友lâ耳。 

本人成覺安全理事會因種種哩由迄未能 

探取任何積極之行劢。余願代表本代表圑 tS 

出 總 聲 明 一 次 安 全 现 事 會 對 余 適 所 簡 述 之 

四點，應有椹期？ Ï蘭在印度尼西亞行讅實 

行。 

Mr HOOD (澳大利亞）中國代表對jf^安 

全理事會所關切之印度尼西亞問题，巳就& 

去六七月來之演變趨勢，作簡明而扼耍之陳 

述，S f t明安全理事會對荷蘭當局在談判進 

行中所能期望且理應期望之各點。渠此項陳 

述，係就問題之正面而a 。渠本;r可sfcR面觀 

瘵 提 出 同 樣 簡 明 扼 耍 之 陳 述 ， 卽 ^ 明 & 印 度 

尼西亞之蘭代表如何運用種種方式與方法， 

使安全理事會之^"理期望，3能實現是也。 

如吾人能自反面敍;ê此間邇，則自不難 

睞 解 何 人 之 中 ， 巳 有 人 ^ 爲 上 > i ^ 種 趨 

勢及荷蘭所主持之談判之結果，惟在驅使共 

和 國 處 種 與 荷 蘭 在 ; ^ 地 之 勢 力 對 B 8 爲 一 

較弱之力量與地位之處境而巳。 

同 吾 人 不 m 瞭 解 何 • u j t 和 國 之 代 

表因具有此種見解，故爲成覺不安舆猜疑，卽 

對於對方履行"Reimlle"原則之誠奮與用1： 

發生猜疑是也。 

上月中談判之所《«'y幾乎决裂者，卽由 

於 此 。 余 閱 讀 斡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後 ， 深 覺 

委 員 會 中 澳 大 利 亞 及 关 國 代 表 ， 银 肅 之 3 

詞 對 月 談 判 之 幾 成 僵 局 表 示 非 常 關 切 

—節,極爲有理。事實上談判似已完全停頓。 

職是之故，斡旋委員會中二委員又似贫自動 

提 出 一 工 作 文 件 ， 簡 列 ^ 論 之 進 展 情 形 ， U 

爲重開談判之用。但此項行動之結果，吾人 

巳在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中聞#此一動¦«隨 

111進1€何種結III。雙方間之關係似巳因此而 

更趨^化，a s ©不幸。 

在 上 屋 期 安 仝 现 ^ 會 會 n i 與 本 日 會 之 

問，據報^^蘭代表巳同奮在斡旋委員會主^1^ 

下 恢 談 判 。 但 目 情 形 究 何 若 乎 ？ 關 W 此 

事安全理事會適，次自铃旋委員會镀得正確 

而尙未過時之 f t報。據;^委員會最近之報仏， 

當 會 之 指 導 委 員 會 H t 論 恢 判 之 事 日 

程 時 ， 分 歧 官 見 立 卽 迻 生 。 卽 對 會 事 曰 

程屮究党應否列人澳^丁作文件一節，似东 

未能璲得協p$。 

此乃鈸竽目W爲止之 f t形。此種 I t形自 

非安全理事會本日會>ii所能輕輕放J5，享不 

加 " 表 者 。 反 對 安 全 现 皐 會 # 斡 旋 s 員 會 

：r作加不耍之下涉者，Ti^^fi去及目ik均提 

出 若 千 正 常 之 E g 由 ， 自 爲 所 深 悉 。 爲 求 ; ^ 

委 員 會 能 有 效 工 作 ， 委 員 會 須 覺 : I t 能 保 

拧安全理事會之信£：， ILtE保拧il本身採取 

主 動 ， 主 持 會 之 自 由 ， 自 屬 顒 而 易 見 。 

而 ^ 委 員 會 已 採 取 一 種 就 其 性 質 â 係 屬 一 種 

非常之步驟，將當地發生之情eJtii:卽報仏安 

全 理 事 會 矣 。 余 n i 爲 吾 人 須 承 E g 此 種 行 勋 

係 示 該 委 員 會 確 信 相 當 厳 重 之 倩 勢 業 已 發 

生 。 斡 旋 委 員 會 並 末 請 术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指 ^ 

或 干 涉 ， 但 巳 採 取 一 種 行 動 ， 將 ^ 前 之 情 勢 

向安全理事會立ÉPfê出報â。在此種撩形之 

下，安全现球會之責任究係如何？婧/佳余作 

—建識。安全理事會在此種情形下之責任，小 

能 徒 將 已 發 生 之 一 種 情 ^ ， 注 f 而 巳 ， 最 

低 限 度 方 應 經 由 主 席 ， W 無 論 何 種 所 耍 之 

非正式方式,隨斡旋委員會主席灝婧之後，苒 

籲癩锭方辛少應覓 <萄一種可11 丁作文件得以 

提付?t論之方法。 

安全理事會之採取此種行動，自並非對 

丁作文件之内容，表矛任何贊否之實見。安 

全 理 事 會 目 前 並 非 討 論 ^ 文 件 ， 亦 無 須 在 現 

階 段 就 該 文 件 表 矛 f 見 。 次 ， 余 建 > > 1 安 全 

理事會此際應注會並採取行動者，爲重褸上 

^ 期 主 席 之 建 卽 將 本 次 會 之 速 g i l 紀 錄 

立卽寄交斡旋委員會&代表。 

第三，余目前自無須再鄭重 ia明安全现 

亊會有早日重行開會之耍，JdL便5 t論斡旋 

委員會定將提出之報吿書内容。 

Mr JESSUP (美利堅合衆國）余《£擬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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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斡旋委員會之《 i l判問題，w及「I委員會提 

送之二報&奋所沙及者係Êfe f i】暫時屮止一 

事，安全理事會已*^^月十七日會0&[第三二 

二 次 會 中 加 W 計 論 。 據 吾 人 席 3 ' 1 之 文 件 

S / 8 5 0 中 所 載 ， 斡 旋 委 員 會 電 稱 在 ; ^ 委 員 

會主?^之下，談判卽,[^恢 t îT ,美國對此消&, 

辛感歡:3!。 

若《Wfc印度尼西亞建立獨立國,fi稃之全 

面大局觀察，此事將來恐將證明爲無,緊耍。 

委 員 會 現 遭 遇 程 I t 上 之 困 難 ， 安 全 现 * 會 

對 i i^聯合國機構因程序問题發生困難，當寄 

予同情。同時铃旋委員會在JiJ判進行之中， 

可能發生其他顿似之困滩問题，：)r屬會W屮 

举。 

吾人有一建ni ,澳大 f f l亞代表適纔方巳 

捉及。吾人由席前之補充報仏卽文件S/850/ 

A d d l 得 ^ 談 卞 i 】 j t 屮 現 發 生 J f l j 触 。 余 2 爲 

；&此種情形下，吾人須依賴雙方政府能設 

法協同掃《1 ≫際參加^卞〗之人員所道1^1=發現 

之障礙。考八之利猛，顯在&判之成功。菩人 

" 論 時 須 循 此 ^ ， ；^！；可促^；^,,而J 

致闪吾人在此間所‧ ̂ 之 丰 而 遭 X 妨 礙 。 樣 

雙 方 而 ： ， J f 能 甫 開 ？ 太 M ， 巳 表 亍 斡 

旋委員會繼铕具响信L。參加幹旋委員會之 

三國，均LL委派富有經赊之外交人材，代 l5c 

出席，深信參加:^委員會之: t t他政; f f對 i t所 

派之代表，僞力與我國政府之!^，代表具有 

同 樣 之 完 全 信 L 也 。 

吾人》? 安全!>lî爭會)r廯lïi]樣對4^旋委 

員 會 表 亍 信 L 。 委員會六J1 二 十 二 日 來 ^ 

[ 文 件 S / 8 5 0 ] 之 委 得 體 ， 似 更 證 明 此 種 信 

t ,實爲乂要。&目1 I Î情《丁，安全现事會 

所 / ± 視 之 問 遝 ， 似 如 下 列 由 於 斡 旋 * 員 會 

之 ^ 步 成 功 ， 詼 判 已 得 行 ， 但 現 囚 擬 具 

爭 日 程 * 又 發 生 困 難 。 

卞】之情形旣如此，安全? 11举會似>i能 

支 拧 斡 旋 委 員 會 ， 一 方 而 向 示 信 一 

方面予W行動之自由，俾可對此問题，繼櫝 

尋木解决之 i£徑。 

余M巳指出，安全现事會所待別關切者 

乃锌旋$員會協助雙力達成協桌之丁作，務 

須 成 功 。 斡 旋 委 員 會 第 三 嗨 畤 報 吿 * [文件 

S/848]結論稱 

" 本 委 員 會 根 據 安 全 现 皋 會 所 賦 予 之 铃 

並gnP "Renville"原則，現正從事 

; : t論協助雙力>t成此項目的之€—步力法。 

吾人相信，當爭雙力對 i î^斡旋委員會爲 

^ 解 决 糾 紛 而 减 實 提 出 之 符 合 R e n v i l l e 原 

則之非正ÏVJS ,嗯欣然加W審愼之考廬。吾 

人希望斡旋委員會下次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 

隹時能吿知吾人此一原則業經>M行。 

Mr VAN KLEFFENS ( ^ 蘭 ） 本 日 午 後 發 

之 代 表 屮 有 數 人 屬 安 全 理 爭 會 理 事 內 

似!g菩人爲本問题屮騸;V之一頹。可幸者尙 

^ H:他BE4i i不贊同此種單方面之觀點。總 

之 〈 願 任 史 爲 吾 人 之 裁 判 。 同 時 吾 人 雖 

被若干人士目^人，然巳; s 钛 { 1 甓力能經 

由 ^ 旋 委 員 會 恢 接 觸 矣 。 

蹒ANl fc^ ,令願凝明一SA。 ；^ir有人W 

爲?ic國政；ff皋棋不定，反複無常起見，余擬 

指出^已有一極嚴重之失信行爲發生，而且 

此種行爲之發生，此已爲第二次矣。第一次 

發生畤係fe Renville"協定談判之際，Jt後 

本年二月十二日指4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開會 

S " 代 * 阁 — — 个 相 信 斡 旋 委 員 會 及 由 

國際人員扭成之《*書處方在內——鄭重承a 

採取步驟，保證工作文件之铋竑。但此項協 

巳被破J^。，成然，响關之《èSi文件並非 

斡旋委員會之文件而僅係其屮二代表出名之 

文件。 

然 ^ 人 爲 此 係 一 嚴 重 之 事 ， ： A i d 一 一 

本 人 頃 巳 提 及 — — 此 種 事 件 巳 係 第 二 次 發 

生，故更爲镦S。在此種情形之下，吾人將 

輛所S依而無由 [2覺安全。無論何人均將承 

n,?當争雙力及斡旋委員會本身a i須狻得保 

。^，使此頓辣手！！^項屮不致有此種洩漏情事。 

冈此頹事項3k非可在公用廣《或公開市場當 

衆處理者也。 

如視祕^—事本身卽爲一種目的，自無 

足取，然視爲成一適當目的之手段，則在適 

當範圍内乃外交上 J^Ws而有益之補充辦法。 

由 上 述 種 主 : I ？ 之 考 慮 ， 我 § 1 "爪哞代表M 

乃 5 r 得不婧*指矛。我方因之立郎 i 行調资。 

據 余 所 知 ， 調 ^ 結 果 爲 美 國 代 表 f f l , ：kid 

；"^代表圑之主席，固無責任，我國代表圑及 

其主席，"及*蘭之一般當局， : f l *均無責任。 

此外，吾人並巳镀得斡旋委員會之保證，謂 

委員會及3 t ) l *書處巳採取種種防範步驟, 

—五 



JW兔闢於Mr Du Bo i s及Mr Cntchley之工 

作文件之情報，有任何洩漏情事。是故，我 

國代表阇乃受命將中Jh之談判予W侬復，《 

雙方無條件接受之"Renvil le"原朋爲基磋， 

m镄進行。 

在此種倩形之下，余敢謂別無3t他方法 

可使人更信荷蘭確有誠意。最後，余希望吾 

人不致因諛判之進行不如管像中之順利而卽 

感不安。目前之問題，無論從程序方面或實 

質方面觀之，均極困難，如吾人縱觀鹱史上 

重耍談钊所費時M之多，本人實未見有憂疑 

或恐權之理由。本問題實與离百事例並無3 

同，厥W知輕重明遠近爲最妥之指蓦!g則。 

主 席 現 已 無 他 人 耍 求 發 t , 安 全 理 事 

會&代表育未有决議案草案提出，因此本席 

認爲吾人可 jyt下列方式應付此案，卽由本席 

發文典斡旋委員會，寄發安全理專會之討論 

紀錄，同時囑該委員 會繼績努力，使雙方， 

孀能镀和平之調盤，並隨畤將事實進展情形 

具報安全理事會。在未收到需耍安全理專會 

饞镄舉行會議之新情報W前，本席經與安全 

理事會下月(9^主席商計後，建議暫定*^七月 

— 日 星 期 四 午 後 二 時 三 十 分 召 開 下 次 會 

討論本間題。如闢於此串镀有緊急報吿，朋 

要 時 自 可 提 前 鼷 會 。 闞 ， 此 項 議 ， 如 無 

反對眘見，本席當卽IS爲通過。 

菩人巳定星期五日開會，計論太平洋島 

哦 託 管 問 題 。 , 此 率 , 巳 與 託 管 理 驾 食 之 

委員會^步會坷，但尙無確切之協遴。因此， 

本席，？!爲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開會時，閼*^ 

太平洋島峨問題，Jfê無須多'》時間。故本席 

提 ? 星 期 五 之 事 日 程 中 ， 坩 入 一 項 。 本 

席 接 镀 大 會 來 函 ， 嘱 安 全 理 事 會 西 班 ; r 之 

情 形 加 W 討 論 , 向 下 屆 大 會 常 會 提 出 報 f t 。 * 

人可將此事列人星期五之議事日稃，作爲第 

二 項 。 故 屋 期 五 十 時 三 十 分 待 議 之 率 項 

爲 太 平 洋 島 峨 問 題 及 西 班 Ï 情 形 問 題 。 

有 鬮 西 班 î T 情 形 之 文 件 巳 九 四 七 年 

十 二 月 十 二 日 " S / 6 2 2 編 號 分 發 。 爲 求 & 大 

會 召 開 常 會 W 前 了 結 安 全 理 4 會 之 待 率 項 

起見，自應將此一間題，柅出下次會^W論。 

關於此一提 i «，如無反對意見，本席赏 

卽認爲通過並宣布散會。 

(牛後六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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